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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  旨：培養優良幼兒教育師資，增進教具製作能力，以提升實務教學能力。 

二、適用對象：本校幼兒教育學系學生及本校修習幼兒教育學程學生。 

三、檢定實施方式︰  

（一）報名時間、地點及方式：學期期初、幼教系辦報名並繳交報名表(系網下載)一份。 

 (二)檢定時間和地點：依公告辦理 

   (三）檢定內容：內容以幼兒教育教具製作能力為檢定範圍。 

（四）檢定過程：參檢者依規定或當學年度系網公告，設計適合幼兒操作的教具，依公告

的地點繳交教具。 

（五）評分重點：依教育性、創意性、實用性、經濟性、美觀性等重點評審。 

（六）評分方式：繳交教具後，由三位評審委員各自審核評分，再加總計算其平均分數。 

四、同等能力認定方式：本系或本校幼教學程學生參與類似項目之競賽(含國際性、全國性、

縣市性、校際性或本校各單位辦理之競賽)，獲同等於佳作以上之名

次，經本系審核認定後，可等同於通過本項能力檢定。 

五、檢定授證標準： 

  （一）本檢定合格證照為通過。 

  （二）未達 80分不予授證。 

六、授證： 

   (一) 凡檢定合格者，發給「教具製作能力檢定」合格證書。 

   (二) 本證書可採認為師培基本能力檢定項目之一。 

   (三) 五年內若遺失證書者，得申請補發，並酌收工本費新台幣壹佰元整。 

七、若檢定方式有未盡事宜，依當學年度公告於系網頁為準。 

八、檢定未通過者 

(一) 重新報名下一梯次檢定。 

(二) 畢業當年度仍未通過者，由導師或指導教授輔導其教具製作能力，並作成輔導紀錄，

送系務會議決議。 

九、檢定之作品需屬於原創性作品，不得有抄襲或侵犯版權之情事，如涉及仿冒、抄襲或以

同作品重複參加等情事者，辦理單位得取消其參檢權利或撤銷其檢定合格資格，並不負

任何補救責任。 

十、附則︰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參   檢   作   品   說   明 

作 者 資 料                            編 號:                      (系辦填寫) 

教具名稱  

使用素材  

教育功能與

應用 

 

操作方法 

 

 

 

備註：請依本表格式自行打字，以上版面大小以 A4為原則。 

 

 


